
A10 評 論 2023年3月20日 星期一大公評論fb

專家觀點
李行偉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 5135 責任編輯：曹宗興

議事論事
子 言

保留禁蒙面法有利香港長治久安
特區政府於3月1日

撤銷實施了兩年多的口
罩令，有人提出是否一
併取消 「禁蒙面法」 ，行

政長官李家超回答得很乾脆，口罩令和 「禁
蒙面法」 是 「兩回事」 ，政府會適時檢討
法例，但現階段不會處理。警方則表示，
容易分辨口罩令和 「禁蒙面法」 的執法情
況，且該法對前線執法仍有一定效用，會
根據實際情況採取適當行動。事實上，香
港仍面臨各種風險挑戰，亂港分子仍然
死心不息，意圖通過各種手段破壞香港
安寧。因此，保留 「禁蒙面法」 ，有利
於維護香港福祉和市民安全，也符合社
會的期望。

取消口罩令的同時保留 「禁蒙面
法」 ，兩者並不矛盾。

首先，兩者的背景不同，口罩令是因
應新冠疫情爆發而生， 「禁蒙面法」 則是
針對2019年修例風波期間出現大規模暴力
示威，而犯罪者多以口罩等面具遮掩真面
目。其次，兩者的法律依據不同，口罩令
是根據維護公共衞生安全的第599章制定，
「禁蒙面法」 則是特區政府引用《緊急情

況規例條例》設立；第三，兩者目的不同，

口罩令是藉使用口罩遮蓋鼻和嘴部，阻止
病毒通過唾液和空氣傳播，維護公共衞生，
「禁蒙面法」 則是阻嚇暴力分子使用蒙面

方式實施犯罪行為，保障社會秩序和市民
生命和財產安全；第四，兩者適用場合不
同，口罩令適用於一般公眾場所，如交通
工具、辦公室等， 「禁蒙面法」 則是針對
合法或非法的集結；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
點，口罩和蒙面是不同的概念。戴口罩固
然有蒙面效果，但犯罪分子也會以戴頭盔、
防毒面具以及在面部塗抹色彩等方式，隱
藏其真容，逃避警方追捕和法律後果。修
例風波期間，黑暴分子常使用將整個頭部
包得嚴嚴實實的防毒面具，俗稱 「豬嘴」 ，
既為掩人耳目，亦用來抵擋警方驅散暴力
分子的煙霧彈。

市民無需憂慮會墮法網
正因為口罩令和 「禁蒙面法」 是完全

不同的兩回事，不可同日而語，撤銷口罩
令與撤銷 「禁蒙面法」 之間並沒有邏輯上
的關係。就香港實際情況來看，隨着疫情
遠去，取消口罩令是全面復常的一部分，
符合公眾期待。但就社會安全風險而言，
從警方一再偵破槍支彈藥大案，到網上不

時出現煽動仇警、鼓吹 「港獨」 等言論，
足證反中亂港勢力賊心不死，蠢蠢欲動。
就在今年3月，警方國安處拘捕一名23歲
女子，此人涉嫌在網上發布煽動 「港獨」
非法訊息。事實說明，反中亂港勢力沒
有放棄在香港繼續推動顛覆政權的目的，
在此時機就貿然取消 「禁蒙面法」 ，何
異於自棄防線？

事實上，那些鼓噪着要求特區政府撤
銷 「禁蒙面法」 的人，大多是逃亡在外的
「港獨」 分子，如許智峯之流，別有用心，
包藏禍心，這是顯而易見的。至於所謂保
留該法 「違反人權」 、市民戴口罩防疫 「容
易墜入法網」 云云，亦都是危言聳聽。特
區政府當初訂立 「禁蒙面法」 時已考慮到
各種情況，戴口罩者只要有合理解釋，就
可得到豁免。

根據 「禁蒙面法」 第4條列出的 「免
責辯護」 ，在以下三種情況下，有關的人
即屬對使用蒙面物品有合理辯解，包括一、
該人當時身處有關集結、集會或遊行，正
在從事某專業或受僱工作，並於正在作出
與該專業或受僱工作相關的作為或活動時，
為了該人的人身安全，而使用有關蒙面物
品；二、該人當時身處有關集結、集會或

遊行，並正在因宗教理由，而使用有關蒙
面物品；三、該人當時身處有關集結、集
會或遊行，並正在因先前已存在的醫學或
健康理由，而使用有關蒙面物品。

換言之，如果是孕婦，或有氣管敏感
或免疫系統問題的市民，仍然可以在集會
遊行期間戴口罩。退一步而言，警方也
可以在有需要場合要求相關人士脫下口
罩以核實身份，只需市民在短時間內合
作。

香港仍面臨安全風險
警方在執法方面也有豐富的經驗，不

難分辨戴口罩者是為了防疫，還是圖謀不
軌。香港取消口罩令後，大多數市民選擇
繼續戴口罩，這樣的情況可能會持續相當
長時間，大家對此習以為常，警方更不會
執法，也沒有任何人因為戴口罩防疫而被
捕。只要不是有意圖違法，大家今後盡可
以繼續放心戴口罩。

需要指出的是，禁止蒙面示威並非香
港首創，更非香港獨有，而可以說是國際
標準。目前，美國共有15個州禁止遊行示
威者戴面具。在歐洲，法國、比利時、丹
麥、挪威、瑞典、西班牙等國，近年都因

為恐襲頻生而制定 「禁蒙面法」 。在澳洲，
進入銀行等場合通常要求除下頭盔，這顯
然是防止打劫。雖然禁止蒙面引起爭議，
亦有人司法覆核，但歐洲人權法院及美國
高院都支持 「禁蒙面法」 ，認為有關法律
「並非打壓任何觀點」 ，而是旨在 「阻嚇
暴力行為，便利警方拘捕罪犯」 。

西方國家就禁止蒙面立法不僅比香港
早，而且往往更為嚴厲。2010年，加拿大
舉辦二十國峰會等活動期間發生蒙面示威
者暴亂事件，加國國會其後通過法律，禁
止公民佩戴面具或其他偽裝掩蓋身份以參
與騷亂和非法集會，違例者最高可被判處
10年監禁。相比之下，在香港，違反 「禁
蒙面法」 的最高處罰只是監禁1年及罰款
2萬5千元，已經寬鬆得多。

一些西方政客支持本國的 「禁蒙面
法」 ，卻對香港禁止蒙面示威說三道四，
這根本就是偽善。一言以蔽之，香港保留
「禁蒙面法」 ，是出於維護社會長治久安。
特區政府可加強這方面的解說，爭取更多
市民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客觀環境
在變，特區政府可根據實際需要檢討有關
法律，增加阻嚇力，進一步完善維護國家
安全的制度和機制。

違法初選目的是顛覆政權

近日，民間有意見認為交椅洲
人工島的初步方案對極端天氣缺乏抗
禦力，並會導致海水水流緩慢，以致
海旁積聚污垢及變臭，甚至觸及生態
文明的底線。我認為應基於科學精神
以科學數據分析，對這項工程作出實
事求是的評價。

符合環評水質指標
去年三月我獲土木工程拓展署

委託，擔任交椅洲人工島填海及海岸
抗禦專家委員會（委員會）的主席。
委員會成員包括著名水動力學家、新
加坡國立大學劉立方教授，及知名海
岸工程專家、原河海大學校長、國家
海洋局海塗研究中心主任張長寬
教授。就交椅洲人工島項目的填海及
沿岸抗禦策略提供獨立的第三方專家
意見。三位成員的專長領域涵蓋水力
與環境工程、波浪及海嘯理論、海岸
及填海工程，並具豐富的環境影響評
估與海岸帶保護項目經驗。

在過去一年時間，我領導的委
員會和項目研究團隊緊密溝通，進行
了多次的評核討論會議。我們深入了
解人工島的環境、地理等因素，對基
礎數據及相關3D水動力及水質數值
模型進行仔細分析後，從多個角度評
估人工島填海方案是否已充分考慮生
態環境影響及氣候變化因素，並指出

可能存在的相關技術性問題和建議。
研究團隊在吸納我們的意見後，修訂
了對1000公頃填海的環評及工程考
慮，並於去年底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
員會作階段性匯報。

我們認同人工島的三島布局可
維持鄰近水域的適度流暢，保持海岸
水生物種棲息條件，預期能滿足環評
下的水質指標。工程已綜合考慮了航
運、生態環境保護、智慧城市規劃多
方面的因素。然而極端天氣及氣候變
化具有特殊複雜性和不確定因素。顧
問研究團隊在制定人工島地面高度時
已合理考慮氣候變化的最新推測，並
採用循序漸進的自適應性策略
（Adaptive Management），在海
岸線與發展用地之間預留緩衝區，並
且在海堤設計上亦會預留應變容量，
以便將來按實際情況加強人工島應對
氣候變化的能力。

已考慮極端天氣等因素
整體而言，我們認為人工島方

案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是可靠的，基礎
資料、模型參數及結論是科學合理的
並可作為進行工程設計的基礎。研究
團隊的填海及海岸抗禦方案已充分考
慮生態、環境、氣候變化、極端天氣
等因素，可以作為合理的基礎開展公
眾參與活動，並繼續深化和優化人工
島的設計。

原題為：交椅洲人工島方案充
分考慮環境影響及氣候變化因素

澳門科技大學校長、水利及環
境工程學家

以科學態度看待
交椅洲人工島方案

融入國家創新網絡 為強國建設做更大貢獻

特區政府與國家科技部日前在北京簽
署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的安排》（以下簡稱 「安
排」 ）。這是香港主動融入國家創新體系，
以獨特地位和優勢，投身國家現代化建設
的主動作為，同時也是國家對香港關心的
具體體現，是希望香港助力國家推進社會
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充分發揮獨特地位
與優勢，更有作為的體現。

在日前閉幕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
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在
談到 「一國兩制」 實踐和祖國統一大業時，
習主席特別強調， 「推進強國建設，離不
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作為中央
對於香港地位和作用的最新表述，習主席
講話體現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的整體戰略規劃中，中央對港澳工作前

所未有的高度重視和期待。此時此刻，特
區政府與國家科技部簽署的 「安排」 ，正
是對習近平主席 「推進強國建設，離不開
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講話的註腳和
呼應。

完善兩地合作保障機制
國家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在簽署儀式上

表示，香港作為全球創新網絡的關鍵樞紐，
國家科技部未來會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
創新體系；支持香港科研人員承擔更多國
家重大科研項目，深度參與國際大科學計
劃和大科學工程，參與實施 「一帶一路」
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支持香港發揮超級聯
絡人作用，搭建國際高端科技交流平台，
積極匯聚海內外優秀科技人才。

「安排」 包括六大合作重點：一是深
化科研合作，提升香港創新科技能力；二
是推動創新資源共享，深度融入國家創新
網絡；三是助力科研成果轉化，培育壯大
香港與內地高新科技企業；四是促進人員
交流，開拓香港青年在創科領域的發展空

間；五是發揮香港國際化優勢，加速構建
香港成為國際科研之都；六是強化統籌協
調，完善兩地合作保障機制。

從安排的重點中我們可以看到三個層
次的含義：一是深化雙方合作，推動香港
深度融入國家創新網絡；二是發揮香港優
勢，加速構建國際科研之都；三是實現路
徑，通過強化統籌協調，完善兩地合作保
障機制。

此次行政長官李家超拜訪科技部，並
與科技部簽署 「安排」 ，正值國務院機構
改革，而其中重頭戲便是科技部重組。科
技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於核心
地位。

科技部重組意味着科技的重要性再度
大幅提升，在科技規劃、布局等方面，完
善新型舉國體制和科技創新頂層設計等方
面，進一步理順科技領導和管理體制，更
好統籌科技力量在關鍵核心技術上攻堅克
難，解決 「卡脖子」 問題，加快實現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強。

特區與重組後的科技部合作，接受科

技部指導，必將結出更加絢爛的創新科技
之花。

香港科研實力佳，是獨特地位與優勢
的一部分。作為面積僅有一千多平方公里
的地區，香港擁有5所居於世界100強的知
名大學，有16個國家重點實驗室、6個國家
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在733.3萬的總人口中，
有3.6萬名研發人員，也就是說，每204人
中就有一人是研發人員。其中，有超過300
名香港專家進入了國家科技專家庫、自然
科學基金評審專家庫等，光是中國兩院院
士就有約40人。

香港每年也有大量科研成果問世，刊
載在國際知名權威期刊上。香港一些科學
家，還參與了國家航空航天等國之大者項
目。

轉化科研成果實現經濟轉型
但遺憾的是，過去多年來，香港的優

勢沒有完全凸顯出來，科研成果轉化落後，
遲遲沒能實現經濟的高質量轉型，對國家
科技進步的貢獻也與其實力不匹配。國家

着急，香港着急，香港科研人着急。
隨着2018年習近平主席對在港兩院院

士來信作出重要指示，香港與內地科技合
作提速，創新科技開始進入快車道。2021
年國家 「十四五」 規劃將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列入香港八個重點領域的發展中心之一。
去年底，特區政府發布了《香港創新科技
發展藍圖》，對未來5至10年的創科發展制
定戰略規劃和發展路徑。這一切充分表明
中央的戰略思考和對未來發展的整體布局，
也表明特區政府發展創科的信心和決心，
以及香港為國家科技事業貢獻智慧力量的
自覺擔當。

相信在國家科技部的直接支持下，香
港在融入國家創新網絡，加速構建國際科
研之都方面，必將出現新的質的飛躍。這
其中，不僅特區政府、創科人才需要歷史
擔當，手握充裕資金的金融家、企業家也
需要在這歷史大潮中，更有眼界，更有作
為。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
務副理事長

違法 「初選」 案（下稱 「初選案」 ）仍
在審理中。但坊間對於案件存在一些誤解，
有人認為這只是普通的選舉策略，與構成犯
罪存在距離；若當時參選人僅僅是提出爭取
立法會議席過半數以上的口號，則不存在違
法問題，等等。

其實，問題就在於其用所謂 「初選」 的
手段去實現 「攬炒」 （顛覆政府）的目的，
就可能違反香港國安法了。為此，有必要對
照香港國安法的有關條文，理清本案事實和
性質，以正視聽。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任何人組
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
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
家政權行為之一的，即屬犯罪：（一）推翻、
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根本制度；（二）推翻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
關；（三）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四）攻擊、破壞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履職場所及其設施，
致使其無法正常履行職能。

圖謀奪權證據確鑿
該條文包含幾個重要元素：第一是犯罪

主體（組織、策劃者，實施或參與實施者）；
第二是犯罪手段（使用武力、威脅使用武力
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第三是犯罪目的（條
文中的四種顛覆國家政權的目的）；第四，
此罪屬於行為犯，不要求有顛覆政府的實際
危害結果發生。換句話說，行為人只要進行

了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則不管其最終目的是否得逞，不影響此罪的
成立，只要查明行為人以顛覆政府為目的而
進行了相關活動，就足以構成本罪。

違法 「初選」 旨在透過所謂投票的方式，
以確定在不同地區或功能組別中，選出支持
率最高的參選人，並派其出選立法會，從而
提高反中亂港勢力在立法會中獲得多數席位
的機會。從表面上看，這似乎僅僅是選舉策
略。但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

首先，違法 「初選」 是為了實現特定目
的，即顛覆政府。違法 「初選」 的設計從一
開始就與組織者（主要是戴耀廷等）的 「攬
炒十步曲」 緊密相連。戴耀廷曾先後發表多
篇涉及 「攬炒」 的文章，主張反中亂港分子
在立法會取得多於三十五個席位後，無差別
否決財政預算案，終迫使行政長官解散立法
會、癱瘓特區政府。他又指，當所謂的 「街
頭抗爭」 都不能令當權者讓半步時，便要 「準
備來一次真正的 『攬炒』 ，決心要死而後
生。」

這一 「攬炒」 計劃不僅得到參與者的支
持，而是簽署了所謂的 「立場聲明書」 ，承
諾會依從計劃行事，包括：使用議會權力否
決議案，以迫令行政長官回應所謂 「五大訴
求」 。這些行為表明了簽署者具有顛覆政
府的共同意願和行動。這不僅違反基本法
有關規定，也違反國安法第二十二條之規
定。

由此可見，實現違法 「初選」 屬於 「攬
炒十步曲」 的第一步，即通過違法 「初選」
實現奪立法會控制權的圖謀，為其後九步奠
定基礎，最終實現顛覆特區政府的目的。為
此，幾個發起人先後與參選人召開協調會議，
商討的議題包括：達到 「初選」 的共同目標、
取得過半議席所需數目、參選人需要服從 「初
選」 結果的承諾，以及要如何否決議案。這

些事實可以清楚證明違法 「初選」 的真實目
的。

其次，違法 「初選」 是在明知有可能觸
犯香港國安法的情況下進行的，表明了行為
人的主觀故意和膽大妄為。當時中聯辦曾發
表聲明，譴責違法 「初選」 破壞立法會選舉
公平，已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以
及香港本地選舉法律，但在 「初選」 中勝出
的參選人，仍然按照計劃向選管會提交提名
表格，參選立法會。

屬典型有組織犯罪
第三， 「初選案」 中的行為人沒有使用

武力、威脅使用武力的情況，但明顯存在使
用非法手段的情況。據報道，違法 「初選」
左右選舉結果和少報選舉經費，可能涉嫌違
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有關選
舉舞弊的規定。 「初選」 收集市民資料，可
能涉嫌違反《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初
選」 因濫用政府資助的區議員辦事處作為投
票站，可能涉嫌違反《區議會條例》。

由此可以證明， 「初選」 就是用非法手
段實現 「攬炒」 第一步，其目的是為了顛覆
合法政府，當然觸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之規
定。所以， 「初選」 不僅僅是選舉策略，而
是其本身的運作過程或採用的手段是違法的，
對於這一點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初選案」 是典型的有組織犯罪。據資
料顯示，戴耀廷等為違法 「初選」 的組織者，
並制訂 「初選」 的框架；民主動力等則從中
協助；其餘被告均為參選人，按照計劃， 「初
選」 勝出者將參選立法會，落選者不參選，
若有參選人被取消資格，將由落選的 「Plan
B」 參選人補上。如此精細的分工合作，就
是為了完成 「攬炒」 第一步。如果不採取
果斷法律措施，則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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